
消防處與認可人士特別聯絡會議摘要  

 
日期   ： 2025 年 5 月 22 日（星期四）  
時間   ： 下午 3 時  

 
*以視像會議形式進行  
 
 討論事項：  
  
1. 一般建築圖則的提交和消防裝置及設備的驗收  

 
績效指標  
 
會 上 公 布 了 消 防 處 處 理 一 般 建 築 圖 則 和 驗 收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的績效指標數字。  
 
處方在認可人士提交的一般建築圖則上／進行消防裝置及設備驗

收時一再發現的不合要求之處  
處 方 在 近 日 收 到 的 一 般 建 築 圖 則 上 ／ 進 行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驗

收時，一再發現以下不合要求之處：  
 
( i )  未 有 將 在 先 前 提 交 的 圖 則 上 所 作 的 修 訂 加 入 最 新 提 交 的

圖則內；  
( i i )  未 有 在 圖 則 上 清 楚 劃 分 ／ 以 顏 色 標 示 改 動 和 加 裝 工 程 的

範圍／提交審批的範圍；以及  
(iii ) 未 有在消防註釋經修訂之處加上突顯標記／底線。  

 
在過往會議上曾提及的不合要求之處，已納入最新版本的《提

交一般建築圖則的補充指南 》，該指南會於 20 2 5 年年中上載至

消防處網站。  
 

2. 設有自動泊車系統的停車設施  
 
處方已收到各持份者所提意見並予以考慮，暫定於 20 25 年第

二季發出通函，就設有自動泊車系統的停車設施頒布相關消防

安全規定。  
 
 



3. 電子發出消防證書（F.S.172）  
 
截至 20 2 5 年 4 月 3 0 日，經電子發放牌照及證書系統（ e - IS）

以電郵發送的 F.S .1 72 證書共 5 0 張（佔總數 7 6 %），發送的接

納備忘錄共 4 張（佔總數 36 %）。處方鼓勵認可人士、政府人

員 和 註 冊 消 防 裝 置 承 辦 商 提 交 消 防 裝 置 及 設 備 的 驗 收 申 請 時

提供電郵地址，以享接收電子發放 F.S .1 7 2 證書和接納便箋的

便利。  
 
處方於 20 25 年 5 月 13 日把介紹此電子服務的簡報投影片經

電郵發送予成員，亦已擬備「資訊包」並分發予成員，以徵詢

意 見 。 待 收 集意 見後 ，「 資 訊 包 」 會 用 以 推 廣 和 促進 電子 服 務

的使用。此外，處方暫定於 20 2 5 年第二季，經 e - IS 向申請人

發放 電子證書 F.S .1 7 2／接納 便箋／接納 信件時，一 併發送相

關電子通信文件（例如致擁有人的責任信函及關於未完成安裝

直線電話信函 ）。  
 

4. 簡化豁免在簷篷下或不能到達的空間裝設花灑裝置的申請程序  
 
申 請 豁 免 在 簷 篷 下 或 不 能 到 達 的 空 間 裝 設 花 灑 裝 置 的 標 準 表

格，自 2 024 年 12 月 30 日起在消防處網站的「表格下載區」

可供下載。處方鼓勵業界人士作出上述豁免申請時使用這些表

格。處方感謝會議成員的意見，而就相關意見的回應已於 20 25
年 2 月發送給有關持份者。  
 

5. 提升新建項目驗收效率的措施  
 
成立「新建消防設施一站式驗收統籌辦公室」（消防驗收統籌辦）  
 
消防驗收統籌辦於 2 025 年 3 月 13 日正式成立，處方於 2 02 5
年 4 月 3 0 日舉行記者會予以介紹。消防驗收統籌辦致力以促

進者思維提供一站式支援和協調服務，以提升消防裝置及設備

驗收的整體效率。處方期望通過一系列優化措施，將一般建築

規模的常規項目所需的整體驗收時間減少三分一，由 52 個工

作天減至 3 5 個工作天內完成，並進一步縮短公營房屋項目的

驗收時間至 2 2 個工作天。  
 
消防驗收統籌辦專題網站  
 
消防驗收統籌辦的專題網站於 2 025 年 4 月 8 日設立。該網站

包羅關於消防裝置及設備驗收的所有重要資訊，有助業界人士



和持份者了解相關詳情。  
 
消防處流動應用程式新搜尋功能  
 
消防處流動應用程式於 20 25 年 4 月 8 日新增搜尋 FS I/ 5 0 1 申

請進度的功能。申請者可通過該流動應用程式查詢其 FS I/ 5 0 1
的申請進度。  
 

6. 縮短煙霧控制系統最終圖則的審批時間  
 
為便利業界遞交煙霧控制系統（包括排煙系統、樓梯增壓系統，

以及通風／空氣調節控制系統）消防裝置圖則，處方已提出下

列建議，藉以縮短最終圖則的審批時間：  
 
( i )  為進行消防裝置驗收而遞交根據最新一套核准一般建築圖

則擬備的煙霧控制系統消防裝置圖則  
  認可人士就煙霧控制系統遞交 FS I/ 3 14 表格時，須有隨

附 信 函 清 楚 述 明 所 遞 交 的 圖 則 是 根 據 最 新 一 套 核 准 一

般建築圖則擬備，而且是擬供「消防裝置驗收」用途。 
  此類圖則的處理時間，將由一般不多於 1 2 星期縮短至

一般不多於 8 星期。  
  為 防 止 措 施 遭 濫 用 ， 有 關 建 築 物 的 每 個 系 統 的 處 理 時

間只可獲縮短一次。  
 
( i i )  根 據 先 前 核 准 的 一 般 建 築 圖 則 擬 備 而 已 蓋 印 的 煙 霧 控 制

系統消防裝置圖則進行消防裝置驗收  
  認可人士和註冊專業工程師（視乎何者適用）須在遞交

FS I/ 5 0 1 申請時一併遞交聲明信，承諾任何小幅改動（例

如 改 動 管 道 線 路 或 搬 移 設 備 ） 不 會 影 響 系 統 設 計 和 性

能。該聲明書須隨附摘要和局部圖則，並標示所作的改

動。  
  如獲得新建設課批准，認可人士、註冊消防裝置承辦商

和註冊專業工程師（視乎何者適用 ）將在消防裝置驗收

的 後 期 階 段 ， 獲 通 知 在 已 蓋 印 的 消 防 裝 置 圖 則 及 相 應

的煙霧控制系統 FS I/ 3 1 4 表格上作出小幅改動。  
  如 有 任 何 涉 及 系 統 設 計 的 改 動 ， 必 須 向 新 建 設 課 重 新

遞交 FS I/ 3 14 表格及煙霧控制系統的消防裝置圖則。有

關改動的原則包括但不限於下列各項：  

  增 設 系 統 —任 何 未 包 括 在 已 蓋 印 消 防 裝 置 圖 則 內

及／或先前未有遞交的系統  



  新替代方案 —任何不符合訂明規定的方案，例如以

消防工程學角度而非按訂明規定釐定的排煙率  
  新系統設計 —任何系統設計的改動，例如改進通風

／空調控制方法或改變樓梯增壓系統種類  
 
如對上述原則有疑問，應諮詢新建設課。  
 
相關措施暫定於 20 2 5 年 6 月起實施，首份獲核准的一般建築

圖則／煙霧控制系統圖則會夾附一份「注意事項」文件，為申

請 者 提 供 指 南 。 處 方 稍 後 會 舉 辦 「 消 防 處 連 繫 業 界 經 驗 分 享

會 」。成員如有任何查詢，歡迎與處方聯絡。  
 

7 .  就遞交最終修訂的查詢  
 
處方收到消防裝置及設備驗收申請後，如認可人士需要在一般

建築圖則上作出小幅改動，消防驗收統籌辦的檢查主任會邀請

新建設課的負責主任參與驗收前會議，讓負責主任判斷有關改

動是否性質輕微和能否通過核准。消防驗收統籌辦的檢查主任

會根據最新一套核准的一般建築圖則進行驗收。該等小幅改動

會在完成現場驗收後作出。  
 
此事項藉着電子資料呈交及處理系統辦理。一般建築圖則如已

經電子資料呈交及處理系統獲新建設課蓋印而後來需作改動，

新建設課會在驗收前會議上評估該改動能否通過核准。如該等

改 動 獲 評 為 能夠 通過 核 准 ，「 討 論 區」 會 再 次 開 啓 ， 讓認 可 人

士通過該網上平台修改一般建築圖則。  
  
8. 在消防裝置及設備驗收前拆除棚架  

 
消防驗收統籌辦成立後，處方已全面檢視消防裝置及設備驗收工

作，並重新考慮曾於 2018 年 8 月會議上所討論有關在驗收前拆除

棚架一事，即現時的拆除棚架建議，以便業界在特定情況下更妥

善地規劃施工程序。雖然於驗收時不鼓勵有棚架存在，但若符合

以下條件，且棚架不會對消防處人員帶來安全風險，及不阻礙驗

收工作，則屬可以接受：  
 
(i) 在沒有裝設消防裝置及設備的外牆上所架設的棚架；  
(ii) 如屬處所內架設的棚架，須不阻礙對消防裝置及設備進行目

視檢查或功能測試；  
(iii) 在驗收前會議上議定的指定位置，特為協助驗收（例如進行

高位測量）而架設的棚架；或  



(iv) 不影響對消防裝置及設備進行目視檢查或功能測試的金屬棚

架或工作平台。  
 
若符合上述條件，認可人士應於驗收前會議上通知個案主任，若

屬可行，可提供實地環境的照片，以概述相關安排。消防處接獲資

料後，會進行實地巡查。  
 
一名成員提出關於在驗收期間實地架設圍板的查詢，處方表示主

要考慮在於消防裝置及設備是否接觸得到和是否符合《消防裝置

及設備守則》訂明的選址規定。若圍板並無阻礙消防處人員檢查

及測試消防裝置及設備（例如消防入水掣、街道消防栓等），驗收

工作仍可進行。根據《 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緊急車輛通

道應安全無阻，並讓消防處車輛安全操作；尚未拆卸或移除的圍

板或吊架不得違反上述原則。圍板的位置可於驗收前會議上向檢

查主任報備。  
 

9. 消防處對《 2011 年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 2024 年版本）》和《消

防（消除火警危險）規例》下「逃生途徑」的觀點和詮釋  
 
一名成員查詢有關最近數宗落成住宅項目，消防處根據《消防（消

除火警危險）規例》向樓宇管理人／相關單位業主發出「消除火

警危險通知書」，要求由公用樓梯通往私人天台的門上的鎖須予

拆除，所持理由是這類由公用逃生樓梯通往天台的通道屬逃生途

徑，即使該天台並非設計作為最終的安全地方或臨時庇護間，也

不是為符合《消防安全守則》（《守則》）的規定而設計。處方解

釋，所有逃生途徑（包括天台出口）的門鎖，均須在火警或其他

災難一旦發生時，在無須使用鑰匙的情況下能隨時和方便地開

啓 。  
 
參照《消防條例》（第 95 章）第 2 條對「火警危險」的定義、消

防處的行動經驗，以及從消防角度而言，在火警發生時，建築物

的天台會被佔用人甚至非慣常訪客（如送貨者等）視作臨時的安

全地方。因此，鎖閉天台出口門會被視為剝奪或減低他們的逃生

機會，從而構成火警危險。根據《消防（消除火警危險）規例》，

若存在此等火警危險，消防處可向天台業主發出「消除火警危險

通知書」，要求業主以下列方法消除火警危險： (i)在指定期間將

受影響天台的出口門保持解鎖；以及 (ii)隨後完全移除鎖扣裝置

或改裝鎖扣裝置，確保該門能在無須使用鑰匙的情況下隨時和方

便地從該處所內（建築物內通往天台的樓梯）開啓 。  
 
會上指出，以往曾有法院先例裁定負責人因鎖上未被屋宇署列為



逃生途徑的天台出口，違反《消防（消除火警危險）規例》第 15
條而被定罪。保持天台出口門解鎖，對一旦發生火警時保障生命

是有需要的。在此前提下，關於天台出口可否上鎖一事，不僅取

決於屋宇署規管的樓宇設計，亦關乎消防處的滅火經驗和火警時

對人類行為模式的觀察。處方呼籲成員將有關信息傳達業界。  
 

10. 於公用地方的出口門安裝電動式鎖扣裝置  
 
一名成員查詢有關於公用地方的出口門安裝電動式鎖扣裝置的個

案處理情況，處方報告，只要符合以下條件，為出口門安裝電動式

鎖扣裝置是容許的。  
 
(i) 遵從《守則》規定  

 電動式鎖扣裝置必須符合《守則》第 B13.2 條的規定，在

火警警報啓 動或出現電力故障時能自動解除，而且建築物

內近出口門的位置應設置獨立手動裝置（緊急破玻式報警

器）。  
 

(ii) 通往消防出入通道處（消防員升降機）  
 如《守則》第 D7.1 條所載，消防出入通道處的門或閘須

能在無須使用鑰匙的情況下隨時從內開啓 。  
 緊急破玻式報警器須裝置於消防出入通道處的門的兩側，

以供手動開啓 門鎖。  
 

(iii) 無阻的情況下通往防護出口  
 從消防角度而言，根據《守則》第 D11.4 條，消防員升降

機的每一道門廊應有暢通無阻的通道直接前往防護出口，

而該通道不應設有可上鎖的門。  
 

如有真正需要偏離上述原則，消防處將根據實際情況逐案審視。  
  

 


